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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决议效力瑕疵的分类是两分法，即决
议无效和决议可撤销，解释四则在此基础上
还规定了决议不成立或者决议不存在，两分
法变为了三分法。

公司的决议效力纠纷，甚至成为舆论焦点和热点，

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广泛关注，被

舆论称之为中国公司治理的标志性事件。

再看解释四的第一个内容，正是完善决议效

力瑕疵诉讼制度。一个公司的治理，主要方式就

是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就公司经

营事项作出决议。因此，关于决议效力的争议也

是公司治理纠纷的主要类型。这在万宝之争中也

出现过。在万科董事会关于深铁入股相关决议的

效力之争时，华润曾经公布过一份有 10多位著

名法学家签名的意见书，认为深铁入股的决议可

撤销。

过去对决议效力瑕疵的分类是两分法，即决

议无效和决议可撤销，解释四则在此基础上还规

定了决议不成立或者决议不存在，两分法变为了

三分法。不成立决议之诉其实脱胎于可撤销之诉。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

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

但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具

体含义有争议。假如针对万科董事会关于深铁入

股相关决议的效力发生了诉讼，可能对公司法条

款的理解不同导致判决也会不同。解释四首先明

确，对决议可撤销之诉，如果符合公司法条款的

规定，法院要给予支持。

同时，解释四详细规定了法院支持决议不成

立之诉的情形：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会议未对决

议事项进行表决的；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

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会

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通过比例的；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按照解释四，发生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情形是

在召集程序、表决程序中的瑕疵极其严重。比如

虚假协议，现在有些大股东在持股超过51%之后，

王石从万科退休了。在这位中国地产界的大

哥大退休之前，喧嚣一时的万宝之争也落下了帷

幕，深圳地铁入住万科。企业创始人的命运足以

让人喟叹，但围绕万宝之争始终的还有一个主角，

即法律。从事件的第一天一直到王石正式退休的

那天，围绕万宝之争进程的 ,始终有各种法律问

题的争论。

最近，最高法对公司法又进行了一次解释，

正式的称呼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

下简称解释四）。万宝之争和解释四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有，笔者举不出什么证据；但如果说没有，

那么请看最高法有关负责人的这段话：

近年来，随着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这两类

纠纷案件（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纠纷）逐年上升，

在公司纠纷案件中占比高达 60%多。一些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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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活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司法太重要了，重要就重要在它要在司法

权力介入和公司自治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介入不

力，比如公司内外恶意串通，侵害股东或公司利

益的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如果介入过度，就会抑

制公司活力。

正如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说的，根据法律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内部各机构如何行使权力、

履行职责，是公司治理的范畴，包括司法机关在

内的权力机关原则上不得介入。人民法院商事审

判只有在公司治理机制被打破、股东或公司利益

受到损害时，才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据法律

规定介入。商事司法介入的目的，是要通过审判

查清案件事实，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治理

破损的公司治理机制。

可能连股东会、董事会相关的程序“过场”都不

走了，表面要件貌似一应俱全，议题、时间、地

点和公章等等形式的东西都具备，实际上是明目

张胆地炮制虚假决议。这样的决议，就应当从可

撤销范畴脱离出来，归入不成立之诉。

而针对万科董事会关于深铁入股相关决议的

效力，如果是发生在解释四出来之后，则可能聚

焦在会议的表决结果是否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

程规定的通过比例上面。万科董事会关于深铁入

股相关决议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一名独立董事

以存在关联关系为理由回避了表决。

即使到了万科改选董事会的这一天，围绕

深圳地铁提名董事，也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引起了

法学家的讨论。根据万科的公司章程，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名单由上届董事会或连续一百八十

个交易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出。今年1月

25日，深圳地铁受让了华润旗下 15.31%万科股

份，万科董事会改选时，深圳地铁是达不到“连

续一百八十个交易日”这个条件的。但今年3月

16日，深圳地铁和恒大集团签署了《委托协议》，

约定恒大下属企业将持有的 14.07%的万科股份

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不可撤销

地委托给深圳地铁，由深圳地铁自行决定前述特

定股东权利的行使。

而目前的公司法中并未禁止股东委托其他股

东行使董事提名权。同时，这还要看深圳地铁行

使董事提名权的时候，恒大是否已将所持万科股

份过户，如果过户又要从过户时开始重新计算持

股时间。

从整个事情的过程来看，万科其实是一个在

公司法上司法权力介入和公司自治如何平衡的绝

佳案例。万宝之争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值得

深入反思和总结经验。

公司太重要了，它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主

要创造者。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公司


